
牛石家庄刑事辩护律师 石家庄保险理赔律师就是张艺律师

产品名称 牛石家庄刑事辩护律师
石家庄保险理赔律师就是张艺律师

公司名称 河北俱时律师事务所

价格 .00/普通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石家庄市长安区建设北大街1号图书大厦10楼

联系电话 0311-89684685 13803212873

产品详情

【牛】石家庄刑事辩护律师 石家庄保险理赔律师就是【张艺律师】 张艺律师，男，1974年8月出生，河
北典范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全国律师协会成员，党员，河北省优秀刑事辩护律师，中国房地
产行业网 特约评论员。张艺律师擅长公司法律服务，代理各类刑事、经济、房产、涉外案件，对婚姻家
庭、侵权纠纷案件也有独到的经验技巧。 合作顾问单位：中国兵 器北方勘察设计研究院、卓达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河北天丰建工集团、河北华威投资有限公司、军慧小额贷款公司、石家庄驭能电器有限公
司、聚诚集团、石家庄丽池龙道商务酒店有限公司、佑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石家庄矿区嘉鹏贸易有限
公司、河北辰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 联系电话：0311—89684685、13803212873
电子信箱：lawyersjz@163.com
办公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东路62号[因律师外出办案需要，敬请提前电话预约]
律师事务所网站：http://www.law918.com 律师中国网：http://www.law86.net/ 【案情】 叶某与王某于1996年
5月6日登记结婚，2006年1月经县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双方离婚后不久，叶某又诉至法院，称在其与王某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王某先后三次向其借款人民币共计160万元，有借条为据，至今未归还。其要求王某
立即归还借款本金160万元，并支付借款利息130万元。王某辩称，三份借条均为自己出具，但自己实际
并未向叶某借款、出具借条的行为是叶某与王某夫妻之间游戏的结果，在先前双方的离婚诉讼中叶海英
也并未提到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事实。退一步讲，即使借款关系成立，该借款也是夫妻共同财产。
叶海英提出该借款的资金来源是向他人所借，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 【裁判】 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经
庭审质证认定以下事实：叶某、王某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96年5月6日登记结婚，于2006年1月离婚。1
997年5月28日，王某向叶海英借款40万元和50万元，出具借条两份，并在两张借条上分别约定利息计算
方式。2002年4月30日王鸿飞又向叶海英借款7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约定利息一分。借款后王某未还
本付息。叶某于2006年7月3日诉至法院。 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叶某与王某双方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王某向叶海英出具借条的行为应视为双方对个人财产的一种约定，王某主张该借款是夫妻共
同财产的辩称不予采纳。判决王某应当归还叶某借款本金160万元，支付利息130万元。 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对于婚内借款，仅是夫妻双方管理共同财产的一种方法，而非夫妻双方对个人财
产的一种约定，因此不能仅仅依据借条直接确认借条所载的款项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叶某的诉讼请求。 对此判决，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抗诉及叶某申诉认为，婚
内借款系合法民事行为，叶某与王某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并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婚内所借款项
应认定为叶海英个人财产，在王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将该款项或基于该款项而产生的收益用于夫妻或
家庭共同生活的情况下，王某应全额偿还该借款。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婚内借款合同的效力



应予肯定，但是要认定婚内借款关系是否成立，不能仅仅依据夫或妻出具的一纸“借条”还要看是否实
际发生过夫或妻一方将自己个人所有的款项出借给另一方的事实。在本案中，叶某所述其借款系向亲戚
朋友借得，但却又以保密为由拒绝进一步陈述，而叶海英本人又无如此巨额财产的可能，叶某也未就此
进行举证。因而，认定叶某未向王某提供真实借款。再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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